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福州市财政局关于福州市单位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提取使用流程的规定（征求意见稿）

福州市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市单位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提取使用流程，简化工作程序，明确管理职责，提高工作效能，根据建设部、财政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令第165号）和福建省建设厅《关于贯彻实施建设部 财政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建房〔2008〕18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我市单位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提取使用流程规定如下：
一、申请

申请单位是指已售公有住房的原产权单位。

（一）领取表格。申请单位向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核实售房单位缴存的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余额(分幢建账后核实所需维修部分对应的公有住房售后维修资金余额)，并领取《单位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审核表》（以下简称《申请审核表》）、《单位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公示表》（以下简称《公示表》）、《单位申请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
（二）编制计划、确定项目。申请单位根据所需维修的住房公共部位、公用设施设备项目破损情况按幢编制维修计划，确定维修项目。
（三）提出申请。申请单位申请使用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时应向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申请审核表》一式四份；
2、申请单位介绍信以及加盖单位公章的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3、《承诺书》原件一份；

4、《公示表》原件一份；
5、申请单位盖章确认的《福州市出售公有住房统计表》一份（分幢建账后不用提供）；
6、申请单位盖章认可的工程预算书原件一份。工程预算在5万元以上的还须附经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公司评审的工程预算书原件一份。

二、审核

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根据售房单位提供的上述资料提出该单位维修资金使用情况和余额情况，转市财政局审核后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需建立单位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提取使用情况信息库。

三、公示

（一）申请单位需将《单位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公示表》在小区内张榜公示7日；

（二）工程竣工后需将工程项目总费用明细在小区内张榜公示7日。

四、拨款
1、对符合使用维修资金条件的申请单位，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福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出具《划拨维修资金通知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依据该通知单办理维修资金划拨手续，预拨50%维修资金。

2、工程竣工后，申请单位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以下备案材料：（1）单位公有住房售后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和工程结算报告原件各一份；（2）工程决算在5万元以上的须附经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公司评审的工程决算书原件一份；（3）工程项目结算费用公示在小区的照片一张。备案材料提交后，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办理维修工程决算付款通知单》，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中心依据该通知单拨付剩余工程款。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在本规定执行之前已受理未办结的项目参照本规定执行。

附件：1.《单位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审核表》
2.《单位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公示表》
3.《单位申请公有住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承诺书》
4.《单位出售公有住房维修资金分幢明细统计表》
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福州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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